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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3）浙0106民初5280号

吴连锁：本院受理（2023）浙0106民初5280号原告
蒋开发与被告吴连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4142号
郁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李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06民初4142
号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
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3242号
汪云祥：本院受理原告艾丽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06民初3242号
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
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1591号
吴建荣：本院受理原告蒋未名与被告吴建荣、杨恩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106民初15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1156号
微山夏镇飞月百货店：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优浓诉被告

宁波诚煜食品有限公司、微山夏镇飞月百货店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2023）浙0203民初11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单位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878号
夏成川（公民身份号码：511123****0870）：本院

受理的原告李传阔诉被告夏成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3民初48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898号
雷晓慧（3307811987****2063）：本院受理的原

告胡惠培与被告宁波海曙慧诚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雷晓慧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58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波海曙慧诚教育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
原告胡惠培款项30000元；二、被告雷晓慧对上述第一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宁波海曙慧诚教育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雷晓慧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1667号
宁波义全韵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张东冬：本院受

理原告李富祥与被告宁波义全韵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张东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浙0205民初16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371号
吉林省康尼克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纳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吉林省康尼克森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
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
初3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吉林省康尼克森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
宁波纳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货款8765元，并支付该款
自2023年7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
理费50元，由被告吉林省康尼克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
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吉林省康尼克森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负担（该款原告宁波纳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已
支付，被告吉林省康尼克森智能科技有限履行义务时一
并给付原告宁波纳川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467号
郭世伟（公民身份号码：4107281993****2038）：

本院在审理原告汤宁宁与被告郭世伟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
34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郭世伟应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汤宁宁劳务费30000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
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郭世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2827号

耿俊超：本院受理原告刘鹏与被告耿俊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浙0211民初282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耿俊超归还原告刘鹏借款9800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被告耿俊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
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0283号
尹邮递：本院受理原告李坤龙与被告尹邮递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17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六审判庭（鄞州区
达升路26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执异113号

上海亚豪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维翼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在本院执行的朱彬与上海亚豪投资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朱彬要求追加上海维翼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经审查，本院已作出

（2023）浙0212执异11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上海
维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2022）浙0212执1614号案
件的被执行人，对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浙
02民终335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被执行人上海亚豪
投资有限公司应向朱彬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
负担执行费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提起诉讼。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4522号
杨万飞：原告赵军祥与被告杨万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浙0212民初4522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0302号
宁波兴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娄红兴:本院受理的

原告宁波市鄞州中河百辉建材经营部与被告宁波兴捷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娄红兴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
30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2830号
孟庆奎：本院受理的原告严哲与被告孟庆奎（2023）

浙0212民初2830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283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0099号
程军民：本院受理原告徐国龙与被告程军民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0月27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2996号
庞龙龙：本院受理的原告杨乐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3民初299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被告庞龙龙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归
还原告杨乐辉借款本金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
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700元，由被告庞龙龙
负担，款限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1643号

李松：原告高辉与被告李松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1民初
16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松支付原告高
辉劳务款254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10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435元，由被告李松负担，限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5788号
翟爱华（公民身份号码：3210281972****321X）：

原告余姚市舜天建筑工程服务部与被告上海望镛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翟爱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你单位）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向你（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追加被告申请书、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诉请：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钢板租赁费用31796元，并支付自
起诉之日起至全部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
失；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翟爱华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3年
10月2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065号
张春锋（公民身份号码：33068219950****1413）：

本院受理原告余姚市鑫霖汽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春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1民初406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
定：一、被告张春锋支付原告余姚市鑫霖汽贸有限公司
租金10000元、违约金3000元（2023年3月22日至
2023年4月21日），合计13000元，并支付自2023年4
月22日起至车辆返还之日止按每月10000元计算的
租金，自2023年4月22日起以实际欠付租金30%计算
的违约金；二、被告张春锋支付原告余姚市鑫霖汽贸有
限公司律师代理费30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650
元；以上一、二项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
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案件受理费216元，财产保全费180元，合计396元，
由被告张春锋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前来
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7672号
东莞市立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

厦诉被告东莞市立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直播告知条
款、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裁定书及
开庭审理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10日上午8
时40分在本院观城法庭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899号
金华市芊派日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03MA2K0B2B1D）、金华市安逸居生活用品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3MA2JW2AT98）：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森文进出口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市芊
派日用品有限公司、金华市安逸居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3）
浙0291民初8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1166号
周劲东（5137011986****8117）：本院受理海睿稳

诉周劲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3）浙0291民初11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8474号
温州梧桐拾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

发星诉温州梧桐拾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
通程序简易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2日9
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711号
夏顺良：本院受理原告张贻风与被告夏顺良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信用惩戒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10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712号
夏顺良：本院受理原告陈香菊与被告夏顺良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信用惩戒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1月10日14时3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5506号
白福名：本院受理原告潘青青与被告白福名离婚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家
庭教育责任承诺书、告知书、离婚案件财产告知书、财产
申报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30日
14时4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3539号
陆新生：本院受理李明荣诉陆新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要求被告支付
借款人民币伍万元并赔偿借款日起至归还日之间1分的
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高新法庭第三
法庭由审判员吴斌独任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2673号
周国平：本院已受理原告吴晓明诉被告周国平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等
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30日后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点（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2931号
宁波市双祥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海

盐县绿洲防水材料厂诉被告宁波市双祥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以公告以外的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民事裁定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
不按时领取，经过3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44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杨卫良的申请于2023年9月5日

裁定受理浙江坤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指定浙江天卓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坤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的破产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浙江坤达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0月9日前向管理
人浙江天卓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街
道东湖大道788号世博汇大厦八层八0三室；联系电话：
13750781499；联系人：杨晓雷）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坤达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债权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23年10月11日14时30分通过人民法院在线
服务等网络平台在线方式与线下方式相结合（院本部第
21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网络平台及适用
方法由管理人会前向债权人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2231号
李强：本院受理的原告章小红与被告李强、顾方义

的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顾方义申请上诉，
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为上诉人不需要支付被上诉人章
小红货款212329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2.一审
和二审的诉讼费均由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李强负担。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民初1939号
徐涛涛：本院受理原告吴素飞与被告徐涛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193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徐涛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归还原告吴素飞借款本金23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
2023年3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二、被告徐涛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吴
素飞借款本金7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3年3月
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00元，公告费300
元，合计诉讼费用610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吴素飞
负担200元，被告徐涛涛负担5900元（被告于判决生效
后3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则按
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执异24号
张如光、陈丘燕：本院在执行赵优胜与陕西中皓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黄建镇、陈丘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赵优胜向本院申请追加张如光、洪迎春、黄海栋为被执行
人，本院现已审查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3）浙0726执异2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追加
张如光、黄海栋、洪迎春为(2017)浙0726执3717号一案
的被执行人；2、张如光、黄海栋、洪迎春对（2016）浙0726
民初7097号民事判决确认的陕西中皓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的第一项债务（归还赵优胜借款本金747万元及
利息）范围内，对陕西中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
部分在715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3、驳回赵优胜的
其他异议请求。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297号
盛真理：本院受理原告方阳升诉被告盛真理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229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1.限被告盛真理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归还原告方阳升借款本金8000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

（按年利率3.65%自2023年7月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2.驳回原告方阳升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
理费18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450元，由被告盛真
理负担。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893号
张有暄：本院受理原告朱盼龙与被告张有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民事
判决书：一、被告张有暄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
告朱盼龙借款本金13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

（自2023年6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二、
驳回原告朱盼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9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550元由被告张有暄负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4320号
朱洪明：原告楼立珍与被告蒋秀福、朱洪明（男，

196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里
余村113）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783民初43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书的主要内容为：被告蒋秀福、朱洪明于判决生效后10
日内共同归还原告楼立珍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
息（暂算至2023年3月1日止为67412元，此后按年利率
14.6%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24元（已减半），由被告蒋秀
福、朱洪明共同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也可以
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3213号
衢州市九鼎蓝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林金木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802民初321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衢州市九鼎蓝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支付原告林金木劳务报酬
46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自2023年5月26日起按
同期LPR据实计算至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衢州市九鼎蓝府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将
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智造新城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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